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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256� � � � � � �证券简称：宏和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5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黄石宏和获得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黄石宏和电子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石宏和” ）于近日获得湖北省科学技术厅、湖北省财政

厅、国家税务总局湖北省税务局联合批准并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发证时间为

2023年12月8日，证书编号为GR202342007780，有效期为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

策的规定，黄石宏和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的当年起连续三年开始享受国家关于高

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黄石宏和本次为首次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续将按照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

策调整2023年度的相关财务数据。

特此公告。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271� � � � �证券简称：航天信息 编号：2024-012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4年4

月1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材料已于2024年4月11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

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马天晖女士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

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调整职能部门机构设置的议案

为适应内外形势变化，将“聚焦新战略打造新航信” 引向深入，按照“强主业、提能

力、防风险” 的年度改革总原则，进一步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职能管理体

系，公司拟进一步优化调整职能部门机构职责和资源配置，将原资产运营部、证券事务部

整合，组建资产证券部；将原党委工作部、工会工作部整合，组建党群工作部。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600898� � � � � � � � � � � � �证券简称：ST美讯 公告编号：临2024-27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王忠诚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王忠诚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王忠诚先生确认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没有意见分歧，亦没有其他事项需要通知公司

股东、债权人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王忠诚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不足《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人数的

三分之一，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王忠诚先生的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此期间，王

忠诚先生将继续履行公司独立董事及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职责。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

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王忠诚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依法依规履行职能，董事会对王忠

诚先生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国美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198� � � �证券简称：东兴证券 公告编号：2024-019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

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4月19日成功发行东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 ），本期短期融资

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为2.74%，期限为365天，兑付日期为2024年4月18

日（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21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2024年4月18日，公司兑付了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1,027,325,136.61元。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19日

股票代码：002052� � � � � � � � �股票简称：ST同洲 公告编号：2024-027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朱丹、柳明兴等17名交易对方持有的厦门靠谱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 ）

100%股权， 同时向福建腾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 “本次交

易” ）。 本次交易预计构成关联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公司于2024年

1月22日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重

大事项提示” 和“重大风险提示” 章节中，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及可

能存在的风险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风险因素外，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

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组或者对本次重组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

项，本次重组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朱丹、 柳明兴等17名交易对方持有的厦门靠谱云股

份有限公司100%股权，同时向福建腾旭实业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预

计构成关联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根据标的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初步判断，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控股股东将变

更为福建腾旭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刘用旭。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公司因筹划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申请，公

司股票于2024年1月9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9日披露的《关于筹

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2）。

在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发布了停牌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

月16日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停牌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

2024年1月1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2024年1月22日，公司披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预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文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2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公司向深交所申请，

公司股票于2024年1月22日开市起复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22日披露的《关

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一般风险提示暨公司

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2024年2月19日、2024年3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16、2024-019）。

自披露本次交易预案以来，公司、各中介机构及其他重组相关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交

易的相关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待

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有权

机关批准，并经深交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予以注册同意后方可实施，本次

交易能否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以及最终获得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

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

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9日

股票代码：002052� � � � � � � � � �股票简称：ST同洲 公告编号：2024-026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同洲电子” ）近日收到广东省深

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关于涉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书面审理告知书》【（2024） 粤03民初89-110、130、134、137-153、164、186、198-201、

203-205、279、1704-1714、2971、2979、3033、3225�号】及相关材料。根据上述材料显示，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李伟等共66名投资者诉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

列案。 现将涉及上述诉讼事项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李伟等共66名投资者，新增立案投资者索赔金额合计为3750894.67元，具体情

况见附表。

被告：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等。

2、原告的诉讼请求

（1）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包括投资差额损失、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及利

息损失等。

（2）判决被告承担案件全部诉讼费用。

3、主要事实和理由

2021年7月8日，公司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2021]2号），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7

月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4）。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上述诉讼案件已由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法院拟对本系列案采用书面审理

方式进行审理。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上述诉讼案件尚处于审理阶段，未产生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裁定，公司暂无法判断

最终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 部分案件公司在正式立案之前已按规定计提预计负债。 公司

高度重视相关诉讼案件，已聘请专业律师团队积极应诉，依法依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合法权益。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涉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书面审理告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9日

附表：

序号 原告 被告 索赔金额（元） 案号 进展情况

1 李伟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89号 已立案

2 孙一德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90号 已立案

3 石良群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91号 已立案

4 曹永飞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92号 已立案

5 杨静云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93号 已立案

6 汪健梅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94号 已立案

7 熊文勇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95号 已立案

8 熊争艳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96号 已立案

9 王冬梅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97号 已立案

10 周小君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98号 已立案

11 费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99号 已立案

12 康彬彬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100号 已立案

13 潘海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101号 已立案

14 刘彬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102号 已立案

15 杨静萍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103号 已立案

16 黄淑华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104号 已立案

17 杨妙喜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105号 已立案

18 汪庆红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106号 已立案

19 何宁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107号 已立案

20 徐上红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108号 已立案

21 袁恒大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109号 已立案

22 覃兵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9741.00 （2024）粤03民初110号 已立案

23 卢文萍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9118.20 （2024）粤03民初130号 已立案

24 龙正平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134号 已立案

25 刘立霞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1446.44 （2024）粤03民初137号 已立案

26 朱娟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962.43 （2024）粤03民初138号 已立案

27 王玉龙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0343.34 （2024）粤03民初139号 已立案

28 罗兰英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0062.46 （2024）粤03民初140号 已立案

29 丁凡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89405.98 （2024）粤03民初141号 已立案

30 侯向东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656.95 （2024）粤03民初142号 已立案

31 蒋兴红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549.56 （2024）粤03民初143号 已立案

32 盛利军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9762.86 （2024）粤03民初144号 已立案

33 伍霞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9339.63 （2024）粤03民初145号 已立案

34 何旖清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7082.85 （2024）粤03民初146号 已立案

35 李梅香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3514.71 （2024）粤03民初147号 已立案

36 李梅娇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2758.30 （2024）粤03民初148号 已立案

37 宋世麟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83621.80 （2024）粤03民初149号 已立案

38 李梅芳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17248.22 （2024）粤03民初150号 已立案

39 周怀琨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6476.41 （2024）粤03民初151号 已立案

40 刘颖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3641.49 （2024）粤03民初152号 已立案

41 郭洪良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7000.00 （2024）粤03民初153号 已立案

42 黄丽娟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2024）粤03民初164号 已立案

43 谢春玲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2024）粤03民初186号 已立案

44 黄女荣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5305.72 （2024）粤03民初198号 已立案

45 刘尧平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76424.8 （2024）粤03民初199号 已立案

46 吴辉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1745.04 （2024）粤03民初200号 已立案

47 杨火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7619.36 （2024）粤03民初201号 已立案

48 李馨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58839.14 （2024）粤03民初203号 已立案

49 步桂英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2073.06 （2024）粤03民初204号 已立案

50 刘静瑶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44235.09 （2024）粤03民初205号 已立案

51 强小梅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欧阳建国、袁明 9252.47 （2024）粤03民初279号 已立案

52 曾琰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袁明 16140.25 （2024）粤03民初1704号 已立案

53 李恩海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袁明 53506.47 （2024）粤03民初1705号 已立案

54 丁杰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袁明 369232 （2024）粤03民初1706号 已立案

55 毛蔷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袁明 176802.48 （2024）粤03民初1707号 已立案

56 郑琨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袁明 93057.18 （2024）粤03民初1708号 已立案

57 孙薇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袁明 105899.38 （2024）粤03民初1709号 已立案

58 姜峰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袁明 114537.55 （2024）粤03民初1710号 已立案

59 姜天博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袁明 270220.73 （2024）粤03民初1711号 已立案

60 王飒爽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袁明 250956.37 （2024）粤03民初1712号 已立案

61 王为民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袁明 42921.39 （2024）粤03民初1713号 已立案

62 柳甦阳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袁明 128092.22 （2024）粤03民初1714号 已立案

63 章兰萍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袁明、李宁远、袁团

柱、颜小北、侯颂、欧阳建国

781645.07 （2024）粤03民初2971号 已立案

64 饶晓东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袁明、欧阳建国 10000.00 （2024）粤03民初2979号 已立案

65 李聚省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袁明、欧阳建国 10656.27 （2024）粤03民初3033号 已立案

66 李有维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袁明、欧阳建国 10000.00 （2024）粤03民初3225号 已立案

合计： 3750894.67元

证券代码：600076� � � � � � � �证券简称：康欣新材 编号：2024-025

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

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11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内

容详见 2024年3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刊登的《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

2023年2月28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3﹞SCP72

号），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注册，超短融注册金额为1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

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近日，公司发行了2024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4康欣新材SCP001

代码 012481298

期限 166日

起息日 2024年4月17日

兑付日 2024年9月30日

计划发行总额 5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亿元

发行利率 2.90%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主承销商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000961� � � � � � � �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2024-046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存在可能因股票收盘价连续均低于

1元/股而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控股股东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9.2.1条第一款第（四）项

规定：在本所仅发行A股股票或者仅发行B股股票的公司，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

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本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截至2024年4月18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已连续十个交易日均低于1元/股，存在可能根

据前述规定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二、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上市规则9.2.3条第一款规定： 上市公司连续十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

股，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

易日披露一次， 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之日止。

本公告为可能触发以上终止上市的第一次风险提示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880� �证券简称：辽港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09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4年4月18日收到徐鑫先

生的书面辞呈，由于工作变动原因，徐鑫先生申请辞去公司非执行董事、战略发展委员会

委员及财务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公司法》及《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徐鑫先生的辞呈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同时，徐鑫先生的辞任不

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公司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公司董事

的补选等相关工作。

徐鑫先生确认：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之间并无任何意见分歧，亦无任何与辞职有关

的事项须提请公司股东注意。

在此，公司董事会谨向徐鑫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衷心的

感谢。

特此公告。

辽宁港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8日

证券代码：688560� � � � � � � � �证券简称：明冠新材 公告编号：2024-023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独立董事、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4年4月17日收到公司非

独立董事、副总经理张磊先生的书面辞职申请。 张磊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其所担任

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张磊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张磊先生的

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依法合规运作。

公司将按照有关程序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工作。 张磊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期间认真履职、勤勉尽责，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张磊先生担任公司董事、负责销售业务

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明冠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19日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石头科技

股票代码 ：688169

信息披露义务人： Shunwei� Ventures� III� (Hong� Kong)� Limited

住所及通讯地址：5705,� 57th� Floor,� The� Center,� 99�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及持股比例减少至 5%以下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24年4月18日

信息义务披露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

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

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让人 指 Shunwei�Ventures�III�(Hong�Kong)Limited

石头科技/上市公司 指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减少及在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减少至5%以下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权益变动报告书/本

报告

指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名称：Shunwei� Ventures� III� (Hong� Kong)� Limited

（2）注册地：5705,� 57th� Floor,� The� Center,� 99� Queen's� Road� Central,� Hong� Kong

（3）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KOH� TUCK� LYE

（4）注册资本/已发行股本：1港币

（5）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机构核发的注册号码及代码：商业登记证号码65248285

（6）企业类型及经济性质：有限公司

（7）主要经营范围：主要从事互联网及科技领域投资业务

（8）经营期限：长期

（9） 主要股东或者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如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Shunwei� China� Internet�

Fund� III,� L.P.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义务披露人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的居留权

KOH�TUCK�LYE 男

董事/主要负

责人

新加坡 新加坡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资金需求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询价转让方式减持上市公司

股份。 同时因上市公司转增、股权激励归属事项导致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持股数量增加/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的情形。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增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没有增加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将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及自身资金需求决定是否减少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若发生相

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Shunwei�Ventures�III�

(Hong�Kong)�Limited

合计持有股份 5,709,666 6.09% 6,453,205 4.91%

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份

5,709,666 6.09% 6,453,205 4.91%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5,709,6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09%。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6,453,205股，占上市公司现有总股本的4.91%（按本报

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总股本131,477,470股计算）。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变动时间 变动方式 变动数量（股） 股份种类 变动后持股数量 变动后持股比例

2023/6/29� ～

2023/7/12

集中竞价交易 630,67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078,995 5.42%

2023/7/20 上市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031,598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110,593 5.42%

2023/8/2 ～

2023/9/19

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增加被动稀

释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

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7,110,593 5.41%

2024/4/18 询价转让 657,388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453,205 4.91%

自2023年6月29日至2024年4月18日，因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询价转让方式减持上市

公司股票、上市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增加被动稀释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从而导致本次权益变

动，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6,453,205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的4.91%。 具体变动情况

如下：

1、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3年6月29日至2023年7月12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上市公司630,

671股股份，上述减持已通过上市公司于2023年8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石头世纪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进行了公告。 上述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由5,709,

666股减少至5,078,995股。

2、根据上市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2023年7月20日上市公司以资本公积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合计转增 37,476,646股，转增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由93,691,616股增加至131,168,262股。上述

转增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由5,078,995股增加至7,110,593股。

3、根据上市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上市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归属的股份登记工作，于2023年8月2日上市流通107,644股，上市公司股本总数由131,168,

262股增加至131,275,906股；上市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第二批次归属的股份登记工作，

于2023年9月12日上市流通1,029股，上市公司股本总数由131,275,906股增加至131,276,935股；上市公司完成了2020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的归属，于2023年9月19日上市流通200,535股，上市公司股本总数由131,276,935股

增加至131,477,470股。

4、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4年4月18日以询价转让方式减持上市公司657,388股股份，上述减持具体详见上市公司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上述询价转让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数量由7,110,593股减

少至6,453,205股，占上市公司现有总股本的4.91%（按上市公司现有总股本131,477,470股计算）。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

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6个月内，除本报告书已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

集中交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

露，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商业登记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所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上市公司证券投资部，以供投资者查询。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Shunwei� Ventures� III� (Hong� Kong)� Limited

签字：

职务：董事/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2024年4月18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市昌平区安居路17号院3号楼

10层1001

股票简称 石头科技 股票代码 68816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Shunwei�Ventures� III� (Hong�

Kong)�Limited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5705, �57th�Floor, �The�Center,�

99�Queen's�Road�Central,�Hong�

Kong中国香港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请注明）询价转让、被动稀释、转增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5,709,666股

持股比例：6.09%�（基于上市公司2023年6月28日总股本为93,691,616股而计算）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变动数量：743,539股

变动比例：1.18%�（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比例减去本次权益变动后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

例计算而得）

变动后持股数量：6,453,205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4.91%（基于本报告书当日上市公司总股本为131,477,470股而计

算）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3/6/29-2024/4/18

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询价转让、被动稀释、转增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

Shunwei� Ventures� III� (Hong� Kong)� Limited

签字：_________________

姓名：KOH� TUCK� LYE

职务：董事/授权代表

签署日期：2024年4月18日

（基于上市公司2023年6月28日总股本为93,691,616股而计算。 ）

（基于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总股本为131,477,470股而计算。 ）

证券代码：688169� � � � � � � � � � �证券简称：石头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8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询价转让结果报告书暨减持比例达到

1%且减持至5%以下的权益变动

提示性公告

Shunwei� Ventures� III（Hong� Kong）Limited、丁迪（以下合称“转让方” ）保证向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石头科技”或“公司” ）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为323.66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1,314,776股。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参与本次询价转让。

● 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份减持、转增及被动稀释，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 本次权益变动后，转让方Shunwei� Ventures� III（Hong� Kong）Limited（以下简称“顺为” ）持有公司股份比

例由占公司总股本的6.09%减少至4.91%， 累计权益变动比例超过1%。 转让方丁迪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占公司总股本的

5.93%减少至4.79%，累计权益变动比例超过1%。 上述股东持有公司权益比例均已降至5%以下。

一、转让方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截至2024年4月10日转让方所持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Shunwei�Ventures�III（Hong�Kong）Limited 7,110,593 5.41%

2 丁迪 6,949,102 5.29%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中Shunwei� Ventures� III（Hong� Kong）Limited、丁迪持有石头科技的股份比例超过5%；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均非石头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转让方一致行动关系及具体情况说明

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无一致行动人。

（三）本次转让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拟转让数量

（股）

实际转让数量

（股）

实际转让数

量占总股本

比例

转让后持

股比例

1

Shunwei�Ventures�

III（Hong�Kong）

Limited

7,110,593 5.41% 657,388 657,388 0.50% 4.91%

2 丁迪 6,949,102 5.29% 657,388 657,388 0.50% 4.79%

（四）转让方未能转让的原因及影响

□适用 √不适用

二、转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Shunwei� Ventures� III（Hong� Kong）Limited

Shunwei� Ventures� III（Hong� Kong）Limited于2023年6月29日至2023年7月12日通过集中竞价减持630,671股人

民币普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67%；于2024年4月18日通过询价转让减持公司657,388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占公司

总股本的0.50%。

2023年5月23日，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

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2023年7月20日本次转增事项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93,691,616股变更至

131,168,262股，Shunwei� Ventures� III（Hong� Kong）Limited持股数量变更为7,110,593股。

2023年8月2日、2023年9月12日， 公司分别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共计107,644股、

第二批次1,029�股的上市流通。 2023年9月19日，公司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共计200,535股的上

市流通。 上述归属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131,275,906股变更至131,477,470股。 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综上，Shunwei� Ventures� III（Hong� Kong）Limited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从6.09%减少至4.91%，累计权益变动

比例超过1%且持有公司权益比例降至5%以下。

1.基本信息

Shunwei�Ventures�III（Hong�

Kong）Limited基本信息

名称 Shunwei�Ventures�III（Hong�Kong）Limited

住所

5705, �57/F�THE�CENTER�99�QUEEN'S�RD�CENTRAL�

HONG�KONG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4月18日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权益种类 变动股数（股）

减持比例

（变动比例）

Shunwei�Ventures�

III（Hong�Kong）

Limited

集中竞价

2023年6月29日至2023年

7月12日

人民币普通

股

630,671 0.67%

其他 2023年7月20日

人民币普通

股

2,031,598 0.00%

其他

2023年8月2日至2023年9

月19日

人民币普通

股

0 0.01%

询价转让 2024年4月18日

人民币普通

股

657,388 0.50%

合计 - - 743,539 1.18%

注1：变动方式“其他” 是指因公司转增、股权激励归属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Shunwei� Ventures� III（Hong�

Kong）Limited存在持股数量增加/持股比例被动稀释的情形；

注2：“减持比例（变动比例）”是以权益变动发生时公司总股本为基础计算。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Shunwei� Ventures� III

（Hong�Kong）Limited

合计持有股份 5,709,666 6.09% 6,453,205 4.91%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5,709,666 6.09% 6,453,205 4.91%

注1：“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为指《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达到（超过）1%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46）中Shunwei� Ventures� III（Hong� Kong）Limited截至2023年6月28日持股情况。

注2：Shunwei� Ventures� III（Hong� Kong）Limited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数量已考虑2023年7月20日转增事项的影响。

（二）丁迪

丁迪于2021年3月22日至2021年5月28日，通过大宗交易、询价转让方式减持198,500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0.30%；于2021年8月17日至2021年8月19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39,000股人民币普通股，占公司总股本0.07%；

2022年5月17日， 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

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2022年7月8日本次转增事项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66,806,310股变更至

93,528,834股，丁迪持股数量变动1,485,034股，占公司总股本0.01%。 2023年2月13日至2023年7月19日，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减持 83,853股人民币普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2023年5月23日，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2023年7月20日本

次转增事项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93,691,616股变更至131,168,262股，丁迪持股数量变动2,045,507股，持股比例未

发生变动。 2023年7月20日到2023年8月12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210,171股人民币普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7%。 2021年9月15日、2021年12月20日、2022年9月9日、2023年1月6日，公司分别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

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共计123,758股、第二批次15,885股、第二个归属期第一批次158,569股、第二批次4,213股的上市流

通。 2023年8月2日、2023年9月12日，公司分别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共计107,644股、第

二批次1,029股的上市流通。 2023年9月19日，公司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共计200,535股的上市

流通。上述归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66,666,667股变更至131,477,470股。2024年4月18日，通过询价转让方式减持657,

388股人民币普通股，占公司总股本0.50%。

综上，丁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5.93%减少至4.79%，累计权益变动比例超过1%，且持有公司权益比例降至5%

以下。

1.基本信息

丁迪基本信息

名称 丁迪

住所 上海市黄浦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4年4月18日

2.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权益种类 变动股数（股）

减持比例（变

动比例）

丁迪

大宗交易、询价转让 2021年3月22日至2021年5月28日 人民币普通股 198,500 0.30%

大宗交易 2021年8月17日至2021年8月19日 人民币普通股 39,000 0.07%

其他 2021年9月2日至2021年12月13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00%

其他 2022年7月8日 人民币普通股 1,485,034 0.01%

其他 2022年9月5日至2022年12月30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00%

集中竞价 2023年2月13日至2023年7月19日 人民币普通股 83,853 0.09%

其他 2023年7月20日 人民币普通股 2,045,507 0.00%

集中竞价 2023年7月20日至2023年8月12日 人民币普通股 210,171 0.17%

其他 2023年7月27日至2023年9月13日 人民币普通股 0 0.00%

询价转让 2024年4月18日 人民币普通股 657,388 0.50%

合计 - - 2,341,629 1.14%

注1：变动方式“其他” 是指公司转增、股权激励归属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丁迪存在持股数量增加/持股比例被

动稀释的情形。

注2：“减持比例（变动比例）”是以权益变动发生时公司总股本数为基础测算。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本次转让后持有情况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丁迪

合计持有股份 3,950,085 5.93% 6,291,714 4.7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950,085 5.93% 6,291,714 4.79%

注1：“本次转让前持有情况” 为指《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中丁迪

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持股情况。

注2：丁迪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数量已考虑2022年7月8日、2023年7月20日转增的影响。

三、受让方情况

（一）受让情况

序号 受让方名称 投资者类型

实际受让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限售期

（月）

1 J.P.�Morgan�Securities�plc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461,000 0.35% 6个月

2 UBS�AG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393,000 0.30% 6个月

3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289,776 0.22% 6个月

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管理公司 171,000 0.13% 6个月

（二）本次询价过程

股东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且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

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4年4月12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石头科技股票交易均价的70%。

本次询价转让的《认购邀请书》已送达共计371家机构投资者，具体包括：基金公司76家、证券公司53家、保险机构16

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45家、私募基金178家、信托公司1家、期货公司2家。

在《认购邀请书》规定的有效申报时间内，即2024年4月15日7:00至9:00，组织券商收到《认购报价表》合计14份，均

为有效报价，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已及时发送相关申购文件。

（三）本次询价结果

组织券商合计收到有效报价14份。 根据认购邀请书约定的定价原则，最终4家投资者获配，最终确认本次询价转让价

格为323.66元/股，转让的股票数量为131.4776万股。

（四）本次转让是否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

□适用 √不适用

（五）受让方未认购

□适用 √不适用

四、受让方持股权益变动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五、中介机构核查过程及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次询价转让的转让方、受让方、询价对象认购资格、认购邀请书的发送范围等进行了审慎

核查并认为：

本次询价转让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的监管要求。 本次股份转让通过询价方式最终确定股

份转让价格。 整个询价转让过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

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 （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4月19日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石头科技

股票代码 ：688169

信息披露义务人：丁迪

住所及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减持、被动稀释、转增、询价转让导致持股比例变动至5%以下）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24年4月18日

信息义务披露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一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

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

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出让人 指 丁迪

石头科技/上市公司 指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权益变动 指 股份减持、被动稀释、转增、询价转让导致持股比例下降至5%以下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报告书/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交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姓名（包括曾用名）：丁迪

（2）性别：女

（3）国籍：中国

（4）身份证号码：3101011983****1065

（5）住所：上海市黄浦区***

（6）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

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资金需求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询价转让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 同时因公司转增、股权激励归属事项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持股数量增加/持股比例被动稀

释的情形。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增减持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有明确计划、协议或安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

有的权益。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为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被动稀释、转增、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大宗交易、询价转让方式。

信息披露义务人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亦不会导致石头科技

控制权发生变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丁迪

合计持有股份 3,950,085 5.93 6,291,714 4.79

其中：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份

3,950,085 5.93 6,291,714 4.79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66,666,667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受公司股权激励归属和转增影响，公司总股本为

131,477,470股。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主要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中，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1年3月22日至2024年4月18日，因股份被动稀释、转增、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询价转让方式后持有公司股票6,291,714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4.79%。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变动时间 变动方式 变动数量 股份种类 变动后持股数量

变动后持股比例

（%）

2021/3/22～

2021/5/28

大宗交易、询

价转让方式

198,500 人民币普通股 3,751,585 5.63

2021/8/17～

2021/8/19

大宗交易 39,000 人民币普通股 3,712,585 5.56

2021/9/2～

2021/12/13

被动稀释 0 人民币普通股 3,712,585 5.56

2022/7/8 转增 1,485,034 人民币普通股 5,197,619 5.55

2022/9/5～

2022/12/30

被动稀释 0 人民币普通股 5,197,619 5.55

2023/2/13～

2023/7/19

集中竞价 83,853 人民币普通股 5,113,766 5.46

2023/7/20 转增 2,045,507 人民币普通股 7,159,273 5.46

2023/7/20～

2023/8/12

集中竞价 210,171 人民币普通股 6,949,102 5.29

2023/7/27～

2023/9/13

被动稀释 0 人民币普通股 6,949,102 5.29

2024/4/18 询价转让 657,388 人民币普通股 6,291,714 4.79

转增情况：2022年5月17日，经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方案的议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2022年7月8日本次转增事项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66,806,

310股变更至93,528,834股，丁迪持股数量变更为5,197,619股。 2023年5月23日，经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 2023年7月20

日本次转增事项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93,691,616股变更至131,168,262股，丁迪持股数量变更为7,159,273股。 具体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被动稀释情况：2021年9月15日、2021年12月20日、2022年9月9日、2023年1月6日，公司分别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共计123,758股、第二批次15,885股、第二个归属期第一批次158,569股、第二批次4,213股

的上市流通。 2023年8月2日、2023年9月12日，公司分别完成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归属期第一批次共计107,

644股、第二批次1,029�股的上市流通。2023年9月19日，公司完成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三个归属期共计200,535

股的上市流通。上述归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66,666,667股变更至131,477,470股。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存在权利限制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

押、冻结等。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起前6个月内，除本次披露的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

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丁迪）

签署日期：2024年4月18日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备查文件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公司证券投资部，以供投资者查询。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石头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市昌平区安居路17号院3号楼

10层1001

股票简称 石头科技 股票代码 68816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丁迪 住址 上海市黄浦区***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请注明）询价转让、被动稀释、转增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持股数量：3,950,085

持股比例：5.93%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普通股

变动数量：2,341,629股

变动比例：-1.14%

变动后持股数量：6,291,714股

变动后持股比例：4.79%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66,666,667股。本次权益变动后，受公司股权激励归属

和转增影响，公司总股本为131,477,470股。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2021.3.22-2024.4.18

方式：大宗交易减持、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询价转让、被动稀释、转增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

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字）：（丁迪）

签署日期：2024年4月18日


